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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改革和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，各有关学校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以及省政府关于加快中等

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和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、教育厅等部门关

于改革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收费管理办法的有关精神，为促进

我市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规范教育收费行为，现就

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我市实施学历教育的中等职业学校收

费管理。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在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（高等院

校中专部）、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。电大、函授、夜大等学



校举办的“五年一贯制”和“三加二”中的前三年班、成人

中专班、成人职高班等参照执行。

二、收费项目和标准

1、学费。市、区教育部门举办的职业高中学费按市物

价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《关于普通高中、职业高中收费改革

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杭价费[2000]88 号、杭教计[2000]12

号、杭财综[2000]237 号）规定执行。在完成杭州地区招生

任务前提下，跨杭州地区招收学生（不含杭州户口在外地就

读的初中毕业生和外地户口在杭州初中学校就读的毕业生）

的，学费标准可按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确定,报市价格主管部

门审批后执行。

在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（高等院校中专部）、技工学校

等其他中等职业学校，可按生均培养成本、经济与社会发展

要求、社会承受能力确定学费标准，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批

后执行。

2、住宿费。普通宿舍住宿费标准每学生每学期 200 元。

实行公寓化管理的宿舍，住宿费标准由学校提出报市价格主

管部门另行审批。

3、代管费。由学校按规定的支出项目代收代付，单独

核算，期末列出详细清单向学生家长公布。代管费项目为教

材费、音像教材费、作业本费、讲义费和班级活动费，限额

为每学生每学期 350 元。特殊专业需收取实验（实训）材料

费，须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后执行。

三、对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，利用非国家



财政性经费，面向社会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（即民办中等职

业学校），其学费标准按照补偿教育培养成本，适应社会需

求状况和适当考虑发展因素的原则制定。民办中等职业学校

收取的学费、住宿费和代管费标准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批。

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应保持相对稳定，收费标准制定后一

年内不得变动。今后如需调整收费标准，应于当年 1 月底前

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批。

四、学生转学、退学、休学、留级等有关收费问题。留

级或休学学生复学后，学费等收费按就读届学生的标准执行。

学生因故要求转学或退学，在开学前提出的，本学期学费、

住宿费全额退还，代管费按实结算；开学后 1 个月内提出的，

本学期学费、住宿费减半退还，代管费按实结算；超过 1 个

月的，本学期学费、住宿费不再退还，代管费按实结算。按

学年收取学费的折算成学期计算。

五、各学校必须严格按规定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收费，

严禁擅自增设收费项目，扩大收费范围，提高收费标准。学

费、住宿费、代管费，在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（高等院校中

专部）仍可以按学年收取，其他中等职业学校按学期收取，

任何学校不得跨学年或跨学期预收。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

各种名目的赞助费。

六、各学校收费前应按规定向价格主管部门办理《收费

许可证》手续，并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。收费时使用财

政部门统一印制的《浙江省学校教育收费专用票据》。民办

中等职业学校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，使用税务发票。



七、萧山、余杭区和各县（市）可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

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办法。

八、本通知自 2005 年秋季开学起执行。原在校学生的

学费仍按原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至毕业。

二○○五年三月八日

主题词：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收费 通知

抄送：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，市

政府办公厅，市法制办，市物价局监督检查分局

杭州市物价局办公室 2005 年 3 月 8 日印发

校对：周德源 打印：潘玲


